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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港銀控股有限公司
Loco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62）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
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
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
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本公佈乃根據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港銀控股有限公司（「本
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對本公佈共同及個別承
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
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所載任
何陳述或本公佈有所誤導。

本公佈將由其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七天於GEM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上市公司公告」網頁
及本公司網站www.locohkholdings.com內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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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貴金屬 4,247 185,688

－教育管理服務 6,207 25,201

－來自客戶及供應商的 

利息收入 10 5,706

－訂單佣金 – 19

收入總額 3 10,464 216,614

買賣商品遠期合約的虧損 (153) (2,871)

其他收益 932 280

11,243 214,023

已售存貨之賬面值 (4,138) (183,361)

商品存貨之公平值變動 53 (1,59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65) (1,356)

使用權資產折舊 (2,667) (2,348)

僱員成本 (21,437) (24,108)

其他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11,786) (3,13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56)

其他經營開支 (9,578) (13,882)

計提應收貸款虧損撥備 (4,829) (2,684)

計提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虧損撥備 (363) (714)

租賃開支 (1,204) (390)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90 (9)

財務成本 4 (71) (794)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 5 (45,952) (20,403)

所得稅開支 6 (785) (5,901)

年度虧損 (46,737) (26,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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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全面收益
可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309 171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1,309 171

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45,428) (26,133)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7 (46,856) (34,002)

－非控股權益 119 7,698

(46,737) (26,304)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全面（虧損）╱溢利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6,171) (33,885)

－非控股權益 743 7,752

(45,428) (26,133)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 7 (7.98) (6.05)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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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49 2,985
使用權資產 2,312 3,00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8,081 7,991
其他金融資產 5,500 17,286

18,442 31,262

流動資產
存貨 277 22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8 7,978 28,090
應收貸款 9 – 4,82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964 28,724

37,219 61,867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 1,901 2,088
應付稅項 19 4,882
租賃負債 1,859 2,280

3,779 9,250

流動資產淨值 33,440 52,61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1,882 83,87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43 –
租賃負債 516 871

659 871

資產淨值 51,223 83,008

權益
股本 161,112 144,480
儲備 (113,544) (70,36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7,568 74,115
非控股權益 3,655 8,893

總權益 51,223 83,008



5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港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五日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上市。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為香港金鐘紅棉路8號東昌
大廈4樓401室。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中國內地」）
提供教育管理服務，於香港從事貴金屬交易及商品遠期合約及提供放債服務。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以千港元（「千港元」）為單位列示。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
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2.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的主要會計政策載於下文。除非另有指明，該等政策已貫徹應用於所呈列
的所有年度。

2.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總稱包括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公司條例」）之規定。此外，綜合財務
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要求的適用披露規則。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存貨及金融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

歷史成本一般是基於為交換貨品及服務而支付代價之公平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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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值是於計量日期市場參與者間於有秩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所收取或轉讓負債須支付之價格，而不
論該價格為可直接觀察取得或可使用其他估值方法估計。於估計資產或負債之公平值時，本集團會
考慮該等市場參與者於計量日期對資產或負債定價時所考慮之資產或負債之特點。於該等綜合財務
報表中作計量及╱或披露用途之公平值乃按此基準釐定，惟以下各項除外：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2號「股份基礎給付」（「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範圍內之以股份為付款基礎之交易、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入賬之租賃交易，以及其計量與公平值之計
量存在某些相似之處但並非公平值，例如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存貨」之可變現淨值或香港會計準則
第36號「資產減值」（「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使用價值。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需要使用若干重大會計估計。其亦要求管理層於採用本集
團會計政策過程中行使判斷。

2.2 會計政策變動

(i)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指標變革

於本年度應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對觀念架構之引述之修正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
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資料並
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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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

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寬免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指標變革—第二階段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銷售或注資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1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用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2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2

1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待釐定的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所有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可見將來對綜合財務報表並
無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本公司執行董事（主要經營決策者）審閱的用於作出戰略決策的報告確定其經營分部。本集團
按部門管理其業務，而部門則按業務線劃分。

由於各項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需要不同的業務策略，故各分部單獨管理。本集團各可報告經營分部之業
務營運概述如下：

(i) 貴金屬貿易－於香港銷售貴金屬及來自遠期協議所得利息收入。

(ii) 放債服務－於香港提供放債服務。

(iii) 教育管理服務－於中國內地提供教育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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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向本公司董事提供的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可報告分部之分
部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貴金屬貿易 放債服務 教育管理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報告分部收入（附註） 4,247 10 6,207 10,464

可報告分部（虧損）╱溢利 (5,541) (6,543) 615 (11,46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01)
使用權資產折舊 (1,838)
僱員成本 (15,729)
其他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9,500)
利息開支 (52)
其他未分配企業開支 (6,963)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 (45,952)
所得稅開支 (785)

年度虧損 (46,737)

可報告分部資產 15,663 81 17,409 33,15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487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8
使用權資產 2,064
其他金融資產 1,000
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 779

綜合資產總值 55,661

特定非流動資產增加 – – 753 753

可報告分部負債 316 88 587 991

租賃負債 2,115
其他未分配企業負債 1,332

綜合負債總額 4,438

附註： 年內並無分部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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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貴金屬貿易 放債服務 教育管理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報告分部收入（附註） 190,565 848 25,201 216,614

可報告分部（虧損）╱溢利 (7,522) (2,512) 22,616 12,58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12)
使用權資產折舊 (1,519)
僱員成本 (16,572)
其他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2,000)
利息開支 (115)
其他未分配企業開支 (12,267)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 (20,403)
所得稅開支 (5,901)

年度虧損 (26,304)

可報告分部資產 23,437 5,850 28,692 57,97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467
物業、廠房及設備 543
使用權資產 1,923
其他金融資產 10,500
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 717

綜合資產總值 93,129

特定非流動資產增加 11,051 – – 11,051

可報告分部負債 1,031 266 5,708 7,005

租賃負債 2,045
其他未分配企業負債 1,071

綜合負債總額 10,121

附註： 年內並無分部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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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貴金屬貿易 放債服務 教育管理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商品存貨公平值變動 53 – – 5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91) – (73) (864)
使用權資產折舊 (667) (162) – (829)
其他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2,286) – – (2,286)
計提應收貸款虧損撥備 – (4,829) – (4,829)
撥回計提╱（計提）貿易及 

其他應收款項虧損撥備 (13) (568) 218 (363)
利息收入 – 10 – 10
利息開支 (15) (4) – (19)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90 – – 90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貴金屬貿易 放債服務 教育管理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合約成本攤銷 – – (587) (587)

商品存貨公平值變動 (1,590) – – (1,59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44) – – (844)

使用權資產折舊 (667) (162) – (829)

其他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1,134) – – (1,134)

計提應收貸款虧損撥備 – (2,684) – (2,684)

計提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虧損撥備 – (325) (389) (714)

利息收入 4,858 848 – 5,706

利息開支 (670) (9) – (679)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9)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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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域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而本集團的主要經營地點為香港。因此，管理層決
定本集團以香港為其基地。

本集團按地域位置劃分來自客戶的收入及有關其特定非流動資產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於一間聯
營公司之權益及使用權資產的資料詳情如下：

來自客戶的收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澳洲 – 15,287

香港 4,257 66,324

日本 – 46,583

中國內地 6,207 25,242

新加坡 – 63,178

10,464 216,614

* 按客戶的位置劃分。

特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2,222 13,976

中國內地 720 –

12,942 1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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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收入分拆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貴金屬貿易 放債服務 教育管理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主要地區市場

香港 4,247 10 – 4,257
中國內地 – – 6,207 6,207

4,247 10 6,207 10,46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貴金屬貿易 放債服務 教育管理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主要地區市場

澳洲 15,287 – – 15,287

香港 65,476 848 – 66,324

日本 46,583 – – 46,583

中國內地 41 – 25,201 25,242

新加坡 63,178 – – 63,178

190,565 848 25,201 216,614

(e)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分拆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收入確認時間劃分：
隨時間過去而轉移的控制權 6,207 25,201

於某個時間點轉移的控制權 4,247 190,565

10,454 21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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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來自各佔本集團收入10%或以上的主要客戶及在貴金屬貿易及教育管理服務分部項下呈報的收入載
列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1 不適用 56,543

客戶B1 不適用 46,583

客戶C1 不適用 26,331

客戶D1 4,247 不適用
客戶E2 3,890 不適用
客戶F2 1,877 不適用

1 來自貴金屬貿易之收入
2 來自教育管理服務之收入
不適用： 當客戶產生的收入不足本集團所得收入的10%時不適用。

4. 財務成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 30

租賃負債的利息 71 113

關連公司提供之貸款利息 – 651

71 794

5.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達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薪酬 600 600

捐款 – 500

匯兌收益淨額 (343) (98)

並無計入租賃負債計量的租賃付款 1,204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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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年度支出 (642) (5,901)

遞延稅項：
年度支出 (143) –

所得稅開支 (785) (5,901)

本集團須按實體基準就本集團成員公司註冊及營運所在的司法權區中產生或取得的溢利繳納所得稅。

根據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規則及規定，本集團無須繳納任何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一九年：
16.5%）的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中國內地附屬公司的稅率為25%（二零一九年：25%）。

所得稅開支與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對賬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 45,952 20,403

按本地稅率16.5%計算之稅項（二零一九年：16.5%） 7,582 3,366

於其他司法權區經營之附屬公司使用不同稅率之影響 35 (1,964)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167 64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務影響 (6,033) (4,861)

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1,604) (2,344)

未確認其他暫時差額之稅務影響 (168) (162)

支付中國內地附屬公司分派股息的預扣稅 (621) –

預扣稅負債計提 (143) –

年內所得稅開支 (785) (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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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估計未動用稅項虧損約34,891 ,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約
25,243,000港元），可供抵銷未來溢利。由於無法預計未來溢利來源，概無就估計稅項虧損確認遞延稅項
資產。為數約34,48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約24,882,000港元）之稅項虧損可無限期結轉（須取得香港稅
務局的批准），而約人民幣341,000元（相等於約40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323,000元（相等於
約361,000港元））將於五年內到期。

根據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內地附屬公司就其賺取的溢利向其於中國
內地境外的直接控股公司宣派的股息應按10%的稅率繳納預扣稅。根據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稅收協
定安排，當直接控股公司於香港成立時，可以適用較低的5％預扣稅率。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就中國內地附屬公司賺取的溢利應佔的暫時差額約人民幣15,567,000元（相當於約
17,396,000港元）計提遞延稅項撥備，因為本集團能夠控制撥回暫時差額的時間，且暫時差額可能不會於可
見將來撥回。

7. 每股虧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46,856) (34,002)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千股） 587,481 561,704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之每股攤薄虧損跟每股基本虧損一
致。因為行使購股權之影響為反攤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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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4,496 21,006

減：計提虧損撥備 (125) (310)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附註(a)） 4,371 20,696

應收貸款利息 893 893

減：計提虧損撥備 (893) (325)

應收貸款利息－淨額（附註(b)） – 568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3,408 6,621

減：計提虧損撥備 (71) (79)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淨額 3,337 6,542

預付款項 270 284

7,978 28,090

(a) 貿易應收款項

授予客戶的信貸期一般為3個月。

基於即期票據日期作出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4,371 20,696

該等應收款項並無逾期。

(b) 應收貸款利息

本集團的應收貸款利息產生自於香港提供個人貸款的放債業務。應收貸款利息以個人擔保提供的抵
押品及位於香港的一處物業作抵押。貸款的進一步詳情載於附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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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貸款利息的賬面總值逾期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六個月，且應收貸
款利息的賬面總值於考慮逾期賬齡分析及其他定性因素後釐定信貸減值。

9. 應收貸款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貸款 7,589 7,589

減：計提虧損撥備 (7,589) (2,760)

應收貸款－淨額 – 4,829

本集團的應收貸款產生自於香港提供個人貸款的放債業務，按年利率8%計息，且以港元計值。應收貸款以
個人擔保及位於香港的一處物業作抵押，且本公司為已抵押物業的第三方承押人。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貸款的賬面總值逾期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六個月，且應收貸款的賬面
總值於考慮逾期賬齡分析及其他定性因素後釐定信貸減值。

1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901 2,088

11. 股息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派付或建議派發任何股息，且自報告期末以來亦概無建議
派發任何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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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企業策略及業務模式

本集團主要活動為於香港從事貴金屬貿易以及就對沖目的從事遠期商品合約交易。此外，年
內，本集團亦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中國內地」）從事提供教育管理服務及於香港提供放債
服務。

本集團於擁有足夠的資本及白銀原材料來源時會採購白銀原材料。就其他貴金屬而言，只要
我們能確保銷售，我們會繼續採購其他貴金屬。為確保可以向客戶提供充足的白銀產品，我們
會視乎白銀的供應量及我們的加工能力維持目標庫存水平。銷售合約乃於收到客戶查詢及╱
或與其洽談後制定。採購或銷售價格乃以協定日期當前市場價的折讓或溢價形式表示。有關
折讓或溢價乃經考慮當前市況、訂單規模及與供應商或客戶的業務關係等多項因素後，由我
們與我們的供應商或客戶按具體情況磋商釐定。

我們使用白銀加工設施，目的是提高我們白銀產品的適銷性及促進其貿易。我們的加工涉及
熔煉白銀原材料並將其製成客戶要求的形狀及式樣。

本集團已採取對沖策略規避貴金屬價格波動對我們收入所產生的不利影響。有關策略主要包
括一旦與供應商或客戶商定採購或銷售價格之後，將同時與我們的商品交易商訂立遠期合
約，以鎖定遠期價格，以確保減輕價格波動影響。

白銀及黃金產品的銷售及採購價及對沖安排乃經參考倫敦金銀市場協會網站所公佈之基準報
價及多家資訊供應商公佈及分發的動態價格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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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大致分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
（「中國內地」）提供教育管理服務；於香港從事貴金屬銷售及提供放債服務。

提供教育管理服務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的間接附屬公司四川港銀雅匯教育管理有限公
司（「港銀雅匯」）主要在中國內地向不同學校提供教育管理及諮詢服務。由於二零二零年一
月間突發的COVID-19新冠疫情，學校及培訓機構的授課被暫停，此業務分部運營受到較大影
響。至二零二零年年中，隨著中國內地對疫情的有效防控，相關學校、培訓機構逐步復課復
學，教育產業亦逐步恢復。由於在本年度相當時間內受到新冠疫情衝擊及影響，此業務分部僅
為本集團貢獻收益約6.2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約25.2百萬港元）。

銷售貴金屬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在COVID-19新冠疫情全球爆發並快速蔓延的影響
下，全球經濟狀況持續動盪及充滿挑戰，此業務分部營商環境更為艱難。於本年內貴金屬（包
括黃金及白銀）的價格趨勢持續大幅波動，主要歸因於上述經濟不確定性所產生的負面展望，
並且白銀廢料（非標準）產品貨源短缺採購交易競爭仍然激烈，而白銀實物需求方則顯著減
弱。香港本地COVID-19疫情同樣嚴峻，進出口物流業亦大受影響，交收風險同步大增。儘管於
本年內，本集團努力尋求此業務分部的其他商機，但基於本集團一貫嚴格遵守風險管控之策
略，認為此分部的業務風險仍然波動較大，需繼續謹慎行事、進一步嚴控風險，故而於本年內
此業務分部銷售收入僅為約4.2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約185.7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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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放債服務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全球COVID-19新冠疫情的衝擊，經濟活動的普
遍暫停及就保持社交距離所採取的一系列防控措施，導致個人就業及企業經營環境惡化。同
樣地，中國內地市場情況亦受影響，因此我們認為放債服務中的信貸風險相應地大幅增加。基
於嚴峻的經濟形勢及商業展望，本集團嚴格遵守審慎的信貸評估及審閱政策，並根據當時的
市況及客戶各自的背景及時評估現有及潛在客戶的信貸狀況。由於當前不確定的經濟狀況影
響資產估值預測、商業預測及個人的還貸能力預測，本集團在選擇合資格信貸申請人以尋求
潛在商機時，採取了更為審慎的方法，以嚴控風險。因此，該業務分部的收入僅為約0.01百萬
港元（二零一九年：約0.8百萬港元）。

展望

鑒於現時中國內地及全球社會經濟依然面臨嚴峻挑戰，在全球疫情尚未可控的情況下，貴金
屬及放債業務則仍需審慎觀望，加強風控。而在中國內地，隨著對疫情的有效防控，教育管理
服務業務將逐步恢復，但仍面臨嚴峻挑戰。我們將努力尋求有關鞏固教育管理服務業務及市
場地位的進一步機會，以及小心謹慎地管理貴金屬及放債業務，持續加強風控。總之，本集團
將在現有商業模式風控平衡中努力尋求發展。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總收入約10.5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約
216.6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減少約95.2%。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
團錄得虧損約46.7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約26.3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增加約77.7%。虧損
增加主要歸因於下列各項的淨影響：

(a) 誠如以上討論，本集團總收入大幅減少約95.2%；

(b) 買賣商品遠期合約的虧損減少約2.7百萬港元；

(c) 已售存貨之賬面值減少約179.2百萬港元；

(d) 商品存貨之公平值變動減少約1.6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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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僱員成本減少約2.7百萬港元；

(f) 未上市股本證券投資的公平值虧損約11.8百萬港元；

(g) 就應收貸款及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計提的虧損撥備約5.2百萬港元；及

(h) 其他經營開支減少約4.3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本集團虧損約46.9百萬港元，而
於二零一九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虧損約34百萬港元。

資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29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約28.7

百萬港元），流動資產淨值約33.4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約52.6百萬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流動比率為9.85倍（二零一九年：6.69倍）。

本集團一般主要透過內部產生的現金為其營運提供資金。現金及銀行結餘增加約0.2百萬港元
主要指發行配售股份所得款項及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少（扣除本年虧損）之淨結果。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還的借貸（二零一九年：無）。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獲授銀行融資（二零一九年：無）。董事認為本集團
具備充足的財務資源滿足其承擔及營運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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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公告所披露，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完成以每股配售股份0.148港元之配售價配售本公司
115,000,000股普通股。

配售事項項下每股配售股份0.148港元之配售價較(i)股份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日（即配售
協議日期）在聯交所所報收市價每股普通股0.155港元折讓約4.52%；及(ii)股份於緊接配售協議
日期前最後連續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平均收市價每股約0.184港元折讓約19.57%。

115,000,000股配售股份之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配售佣金及其他相關開支及專業費用後）約為
16.63百萬港元。本公司擬將該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用於其現有業務及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述與所得款項擬定用途一致的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已應用如
下：

所得款項
擬定用途金額

已動用的
所得款項金額

未動用的
所得款項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般營運資金 16,632 – 16,632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存置於香港的持牌銀行。

資本承擔及資本開支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及資本開支（二零一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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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僱用32名僱員（二零一九年：28名僱員）。截至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總僱員成本（包括董事薪酬）約21.4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約24.1

百萬港元）。

本集團會定期審閱僱員的薪酬政策及待遇。除薪金外，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醫療及公積金等
福利。董事會經考慮本集團的財務表現後，亦可酌情向本集團僱員授予購股權及花紅。

本集團的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作為擔保（二零一九年：無）。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本集團並無有關來年的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任何具體計劃。儘管如此，倘來年出現任何潛
在投資機會，在該機會對本集團及其股東整體而言有利之時，本集團將進行可行性研究及制
定實施計劃。

持有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以及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計劃

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概無持有重大投資、重
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重大投資或資本資
產的其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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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按淨資本負債比率監察資本。該比率乃按債務淨額除以資本總額計算得出。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呈列資本負債比率，原因是本集團有現金淨盈餘（二零
一九年：現金淨盈餘）。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銷售、採購及借貸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董事認為本集團並無面臨重大外
匯波動風險，相信無需對沖任何匯兌風險。然而，本公司管理層將繼續監察外匯風險狀況並將
於日後採取有關措施（倘適當）。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擔保或任何待決或令本集團
任何成員公司面臨威脅的重大訴訟或申索（二零一九年：無），且本集團或然負債自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報告期後事項

本集團於報告期後概無任何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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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的工作範圍

本公佈所載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綜合財務狀況表及相關附註以及本公佈所涉及相關數字已得到本公司核數師國衛會計師事務
所有限公司同意，與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一致。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
限公司就此所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委聘
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準則進行的核證委聘工作，因此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無就本公
佈發表任何核證。 

香港公司條例第436條項下之披露

此份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告所載關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該財政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
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須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436條披
露如下：

本公司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之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送呈截至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作出報告。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且並無提述核數師在不
發出保留意見報告下，強調有任何事宜須予注意；亦未載有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407(2)或
407(3)條所指之聲明。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公司以配售方式按每股0.148港元的價格配發及發行總計
115,000,000股繳足股款的新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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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董事會所深知，除下文所述偏離守則條文第A.2.1

條的情況外，本公司已謹遵載於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的《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目前，該兩個職位均由王文東先
生擔任。自王文東先生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加入本公司以來，彼逐步地擔任本集團的主要領導
職務，並參與制定本集團的企業策略及業務管理及運營。考慮到本集團內部的一貫領導，以及
為實現更有效及高效的整體戰略規劃以及繼續實施此類計劃，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
為王文東先生是此兩個職位的最佳人選，目前的安排是有益的且符合本集團及本公司股東的
整體利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並不較GEM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
5.67條所載之交易相關標準寬鬆。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彼等亦已確認截至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交易標準及本公司所採納的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
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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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及賬目審核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已採納符合守則條
文第C.3條的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二日起修訂及採納的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職責包括審
閱本公司的年度報告及賬目、中期報告和季度報告草擬稿，及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等。
就此而言，審核委員會成員將與董事會、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及核數師聯繫。審核委員會亦將考
慮任何於或可能需於該等報告及賬目呈現的重大或一般項目，並考慮任何由本公司的會計人
員、合規主任或核數師提出的事項。審核委員會成員亦負責檢討本公司的財務報告程序、風險
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

於本公佈日期，審核委員會包括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天舒先生、吳勵妍女士及黃翠珊女士。
周天舒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及經審核綜合財
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港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王文東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 執行董事為王文東先生及馮志堅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天舒先生、
吳勵妍女士及黃翠珊女士。


